
延安市桥北国有林管理局
2025年陕西省延安南部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

保护修复管护项目合同

甲方(委托方):_延安市桥北国有林管理局__

一、项目概况

二、管护服务期限

三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1.合同价格：壹佰叁拾壹万零陆佰柒拾肆元整

(小写：￥1310674.00元)。该价格为完成项目管护各项具

乙方(管护方):甘泉昇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_

确定你方负责延安市桥北国有林管理局2025年陕西省延

1.项目名称：2025年陕西省延安南部三北工程林草湿荒

2.项目地点：

安南部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管护项且工作。依据

一体化保护修复管护项目_

2025年“三北”工程项目作业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合同编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本项目管护

工作事项协调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并就相关事项约定如下：

3.管护范围：延安市桥北国有林管理局2025年陕西省延安

管护期限：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。

南部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所有作业区，详见

《陕西省延安南部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2025

年桥北国有林管理局退化林修复补充作业设计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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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内容的完全价格，在项目管护过程中，甲方对项目价格不再

进行调整。

2.资金支付进度及比例：

(1)第一笔：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

30即￥393202.20元);

(2)第二笔：项目当年通过甲方组织的秋季验收合格后，

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即￥655337.00元);

(3)第三笔：项目管护期限结束，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合

格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20即￥262134.80元)。

3.资金支付方式：由乙方开具足额且合法有效的税务发

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完成内控流程通过银行转账给乙方指定

的项目专用账户。

四、甲方职责和权利

(一)对乙方的管护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，检查的

主要内容：

1.有无在项目作业区内发生开垦、采砂、挖土等现象；

2.有无在项目作业区内发生乱牧现象；

3.有无在项目作业区内发生盗挖苗木现象；

4.在森林防火期内有无在项目作业区内发生野外用火等

现象。

(二)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监督，对乙方不能履行合同要

求，造成下列后果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不再支付剩余价款，

并责令乙方按比例退还未履行管护期间的价款：

1.不认真履行管护职责，造成项目作业区内资源损失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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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在项目作业区内发生有害生物现象时不及时报告的；

3.对其他单位或个人擅自进入项目作业区内进行施工、放

牧的行为不制止、不报告，造成项目区内生态植被破坏的；

4.管护期间，由于羊只进入造林区域啃食造成的一切损失

均由乙方负责；

5.在履行协议期间，有违法违纪行为的。

五、乙方职责和权利

(一)乙方应积极主动的保护项目作业区域内的宣传和保

护标志、落实管护任务和管护措施；

(二)对在项目作业区内开垦、采石、采砂、挖土，擅自

移动、损坏林地标志和林区的设施；在林地内用火、盗伐、滥

伐林木等行为要及时制止，并向甲方及时报告；

(三)发现有羊只进入作业区域啃食苗木现象，应立即进

行驱逐，情形严重的应及时向甲方报告；

(四)接受、服从甲方及相关部门对管护情况的检查。

六、合同签订

1.甲、乙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提交延安仲

裁委员会仲裁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另签订补充

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3.合同及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4.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一份，每份均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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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署页

甲 方 乙 方

(盖章) 盖章)

地址：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太皇
地址：延安市富县北教场27号

山玉林苑一号楼四单元402室

账号：26950101040001659 账号：26910101040020690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富县支行 司甘泉县支行营业室

户名： 户名：

延安市桥北国有林管理局 甘泉昇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全权代表： 法定代表人或全权代表：

难
日期：7202 年月28日 日期： 026年月2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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